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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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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

Q＆A（問答資料）」修正版乙份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103年3月14日總處培字第10

30026234號書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、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

中市各市立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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